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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 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１

，

６６８

，

１９２

，

６３４．１４ １

，

４６７

，

２７６

，

７１３．８１

减：营业成本

１

，

５３８

，

４７４

，

７３５．０３ １

，

１８０

，

４１４

，

４３０．１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３

，

０８２

，

８６３．８１ ２１

，

２６９

，

６０２．６６

销售费用

９３

，

８９９

，

９６２．２７ ７８

，

１３５

，

３７７．４１

管理费用

１２０

，

２２３

，

１０１．８９ ９７

，

６１５

，

４７１．２３

财务费用

７

，

４５４

，

２５５．２６ ２９

，

１７９

，

６９２．７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５１３

，

２５９．４３ ３

，

５４５

，

０６９．８２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２１

，

４５５

，

５４３．５５ ５７

，

１１７

，

０６９．７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１

，

２１９

，

７７６．２３ １

，

６６０

，

００３．４９

减：营业外支出

４

，

２９５

，

１９２．３４ ５

，

９４７

，

３１３．１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７

，

８７０．９６ ５４

，

３７７．８５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１２４

，

５３０

，

９５９．６６ ５２

，

８２９

，

７６０．１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３

，

７００

，

４８８．８８ １９

，

４６５

，

８５３．１７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３８

，

２３１

，

４４８．５４ ３３

，

３６３

，

９０７．０１

五、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１３８

，

２３１

，

４４８．５４ ３３

，

３６３

，

９０７．０１

５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

，

７３０

，

８７２

，

０４０．６９ １

，

７５６

，

４７１

，

３５４．１２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

，

６６８

，

０６０．３３ ６

，

６３５

，

１９３．３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７４６

，

５４０

，

１０１．０２ １

，

７６３

，

１０６

，

５４７．４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７１１

，

０１９

，

８３６．７２ １

，

１２１

，

２９０

，

９８９．０２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３７

，

１８４

，

９２５．６７ ３６２

，

２５１

，

６４３．５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９５

，

６３６

，

５４９．３ ３６９

，

７２５

，

０４６．１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０

，

４８９

，

９６６．１２ ６８

，

１２１

，

４４９．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５９４

，

３３１

，

２７７．８１ １

，

９２１

，

３８９

，

１２８．６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２

，

２０８

，

８２３．２１ －１５８

，

２８２

，

５８１．１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

，

５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２

，

６３８

，

７７９．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２

，

６４０

，

２７９．２ 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４８

，

９２１

，

８９２．０２ ３２２

，

６１９

，

５１７．３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４８

，

９２１

，

８９２．０２ ３２２

，

６１９

，

５１７．３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６

，

２８１

，

６１２．８２ －３２２

，

６１９

，

５１７．３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４７

，

１９８

，

８３３．９８ ５

，

４１０

，

９５７．２４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４７

，

１９８

，

８３３．９８ １３５

，

４１０

，

９５７．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２

，

８０１

，

１６６．０２ ６４

，

５８９

，

０４２．７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８

，

７２８

，

３７６．４１ －４１６

，

３１３

，

０５５．７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７１

，

４３０

，

５９５．９５ １

，

１２９

，

７９８

，

３５６．８４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１０

，

１５８

，

９７２．３６ ７１３

，

４８５

，

３０１．１４

６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

，

５８４

，

８４０

，

３９４．４４ １

，

６４８

，

２２６

，

８９９．５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

，

６４５

，

９８６．０１ ５

，

８９５

，

６５５．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５９６

，

４８６

，

３８０．４５ １

，

６５４

，

１２２

，

５５４．７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２８４

，

６８３

，

５６１．２５ ９５３

，

４３２

，

８２６．１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１１

，

０４７

，

７８１．１４ ３４１

，

５０７

，

４６７．２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９４

，

８３０

，

４４１．９ ２６３

，

６７７

，

９４１．０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００４

，

７２２

，

９６３．７８ ３１６

，

０３９

，

８７９．１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８９５

，

２８４

，

７４８．０７ １

，

８７４

，

６５８

，

１１３．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８

，

７９８

，

３６７．６２ －２２０

，

５３５

，

５５８．９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

，

５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５００ 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４５

，

１５８

，

７０６．３ ５４

，

２５９

，

７２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５

，

１５８

，

７０６．３ ５４

，

２５９

，

７２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

，

１５７

，

２０６．３ －５４

，

２５９

，

７２３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４７

，

１９８

，

８３３．９８ ５

，

４１０

，

９５７．２４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４７

，

１９８

，

８３３．９８ １３５

，

４１０

，

９５７．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２

，

８０１

，

１６６．０２ ６４

，

５８９

，

０４２．７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８

，

８４５

，

５９２．１ －２１０

，

２０６

，

２３９．１４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６３

，

８７６

，

１５６．５ ６９４

，

７１９

，

１４７．４４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２２

，

７２１

，

７４８．６ ４８４

，

５１２

，

９０８．３

７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 元

项 目

本年金额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 上年年

末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９５

，

１１１

，

５９６．３３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６１３

，

３５２

，

３４２．３６ ８６５

，

０７０

，

８４４．６５ ４

，

０２５

，

２８０

，

２２５．２８

加： 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 本年年

初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９５

，

１１１

，

５９６．３３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６１３

，

３５２

，

３４２．３６ ８６５

，

０７０

，

８４４．６５ ４

，

０２５

，

２８０

，

２２５．２８

三、 本年增

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

号填列）

３９

，

９９８

，

６６２．９７ －１０１

，

２９４

，

２６７．６６ ２３

，

７２０

，

８２２．０２ －３７

，

５７４

，

７８２．６７

（一）净利润

－４９

，

９１９

，

５６７．６６ ３０

，

１８１

，

２３２．０８ －１９

，

７３８

，

３３５．５８

（二）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４９

，

９１９

，

５６７．６６ ３０

，

１８１

，

２３２．０８ －１９

，

７３８

，

３３５．５８

（三）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

配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

转 增 资 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

转 增 资 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

备

３９

，

９９８

，

６６２．９７ －６

，

４６０

，

４１０．０６ ３３

，

５３８

，

２５２．９１

１．

本年提取

６３

，

２６９

，

７３２．６９ －５

，

７２１

，

０２２．９７ ５７

，

５４８

，

７０９．７２

２．

本年使用

－２３

，

２７１

，

０６９．７２ －７３９

，

３８７．０９ －２４

，

０１０

，

４５６．８１

四、 本年年

末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２３５

，

１１０

，

２５９．３０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５１２

，

０５８

，

０７４．７０ ８８８

，

７９１

，

６６６．６７ ３

，

９８７

，

７０５

，

４４２．６１

上年金额 单位：

元

项 目

上年金额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

末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７２

，

３２２

，

６０３．０７ ２３５

，

２８８

，

０２０．８９ １

，

３７７

，

５３５

，

１８６．１２ ８０６

，

３７４

，

７４４．０５ ３

，

６９４

，

９３１

，

７８３．７３

加： 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 本年年

初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７２

，

３２２

，

６０３．０７ ２３５

，

２８８

，

０２０．８９ １

，

３７７

，

５３５

，

１８６．１２ ８０６

，

３７４

，

７４４．０５ ３

，

６９４

，

９３１

，

７８３．７３

三、 本年增

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

号填列）

２２

，

７８８

，

９９３．２６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２３５

，

８１７

，

１５６．２４ ５８

，

６９６

，

１００．６０ ３３０

，

３４８

，

４４１．５５

（一）净利润

６５

，

６５１

，

４９５．０８ ９７

，

９８４

，

３４０．２５ １６３

，

６３５

，

８３５．３３

（二）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６５

，

６５１

，

４９５．０８ ９７

，

９８４

，

３４０．２５ １６３

，

６３５

，

８３５．３３

（三）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

配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１７０

，

１６５

，

６６１．１６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３９４

，

７８８．９４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１８０

，

３９４

，

７８８．９４ １８０

，

３９４

，

７８８．９４

（五）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２．

盈余公积

转增股本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

备

２２

，

７８８

，

９９３．２６ ２

，

７１１

，

７６０．３５ ２８

，

３１７

，

８１７．２８

１．

本年提取

１０５

，

０６７

，

６２９．８３ １１

，

３８４

，

４８７．８５ １１２

，

２９３

，

６６４．０８

２．

本年使用

－８２

，

２７８

，

６３６．５７ －８

，

６７２

，

７２７．５０ －８３

，

９７５

，

８４６．８０

四、 本年年

末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９５

，

１１１

，

５９６．３３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６１３

，

３５２

，

３４２．３６ ８６５

，

０７０

，

８４４．６５ ４

，

０２５

，

２８０

，

２２５．２８

８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本期金额 单位： 元

项 目

本年金额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上年

年 末 余

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１５

，

２９３

，

９０６．５４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１０５

，

５１９

，

１１３．６６ ２

，

５７２

，

５５８

，

４６２．１４

加：会计

政 策 变

更

前 期 差

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

年 初 余

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１５

，

２９３

，

９０６．５４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１０５

，

５１９

，

１１３．６６ ２

，

５７２

，

５５８

，

４６２．１４

三、本年

增 减 变

动 金 额

（减少以

“

－

”号填

列）

１６

，

６２２

，

９０２．８３ －１８９

，

６０６

，

１４８．５４ －１７２

，

９８３

，

２４５．７１

（一）净利

润

－１３８

，

２３１

，

４４８．５４ －１３８

，

２３１

，

４４８．５４

（二）其他

综 合 收

益

上述（一）

和（二）小

计

－１３８

，

２３１

，

４４８．５４ －１３８

，

２３１

，

４４８．５４

（三）所有

者 投 入

和 减 少

资本

１．

所有者

投 入 资

本

２．

股份支

付 计 入

所 有 者

权 益 的

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

分配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

余公积

２．

提取一

般 风 险

准备

３．

对所有

者（或股

东）的分

配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５１

，

３７４

，

７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所有

者 权 益

内 部 结

转

１．

资本公

积 转 增

资本（或

股本）

２．

盈余公

积 转 增

资本（或

股本）

３．

盈余公

积 弥 补

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

储备

１６

，

６２２

，

９０２．８３ １６

，

６２２

，

９０２．８３

１．

本年提

取

３８

，

１６８

，

７３６．００ ３８

，

１６８

，

７３６．００

２．

本年使

用

－２１

，

５４５

，

８３３．１７ －２１

，

５４５

，

８３３．１７

四、本年

年 末 余

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３１

，

９１６

，

８０９．３７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９１５

，

９１２

，

９６５．１２ ２

，

３９９

，

５７５

，

２１６．４３

金额 单位： 元

项 目

上年金额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上年年末

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９１

，

４０３

，

１８６．１９ ２３５

，

２８８

，

０２０．８９ １

，

０１３

，

４５６

，

９６３．６０ ２

，

４４６

，

３７６

，

４６３．９５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

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９１

，

４０３

，

１８６．１９ ２３５

，

２８８

，

０２０．８９ １

，

０１３

，

４５６

，

９６３．６０ ２

，

４４６

，

３７６

，

４６３．９５

三、本年增减

变动金额（减

少以“

－

”号填

列）

２３

，

８９０

，

７２０．３５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９２

，

０６２

，

１５０．０６ １２６

，

１８１

，

９９８．１９

（一）净利润

１０２

，

２９１

，

２７７．８４ １０２

，

２９１

，

２７７．８４

（二） 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 （一）和

（二）小计

１０２

，

２９１

，

２７７．８４ １０２

，

２９１

，

２７７．８４

（三）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 利润分

配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１０

，

２２９

，

１２７．７８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４．

其他

（五） 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六） 专项储

备

２３

，

８９０

，

７２０．３５ ２３

，

８９０

，

７２０．３５

１．

本年提取

９０

，

１３６

，

３７７．１７ ９０

，

１３６

，

３７７．１７

２．

本年使用

－６６

，

２４５

，

６５６．８２ －６６

，

２４５

，

６５６．８２

四、本年年末

余额

５１３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２

，

４８１

，

２９３．２７ １１５

，

２９３

，

９０６．５４ ２４５

，

５１７

，

１４８．６７ １

，

１０５

，

５１９

，

１１３．６６ ２

，

５７２

，

５５８

，

４６２．１４

（三）报表附注

１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以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其影响数

（

１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２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是否变更

□

是

√

否

（

３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是否发现前期会计差错

□

是

√

否

２

、合并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理由

３

、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2

年

8

月

7

日 星期二

（下转

D8

版）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北京瑞菱与菱华天津均以人民币现金认缴两家合资公司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1

）菱华阳光

中文名称为：菱华阳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

Tianjin Linghua Yanggua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td

；

法定地址为：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商业街鑫旺里

69

号

-212

室。

经营范围是：拟在天津市津南区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经营范围最终以政府审批部

门核准的为准）。

计划通过公开挂牌取得拟投资土地，如因第三方竞争导致取得所需金额超出最高投标价格的，经双方

协商一致后，可放弃取得该土地，并执行《合资经营合同》（终止和解散）之规定。

投资总额为

6

亿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为

5.3

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瑞菱认缴的出资额为

2.703

亿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51%

；菱

华天津认缴的出资额为

2.597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

。

（

2

）阳菱光辉

中文名称为：阳菱光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

Tianjin Yangling Guanghui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td

；

法定地址为：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商业街鑫旺里

69

号

1-210

室。

经营范围是：拟在天津市津南区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经营范围最终以政府审批部

门核准的为准）

计划通过公开挂牌取得拟投资土地，如因第三方竞争导致取得所需金额超出最高投标价格的，经双方

协商一致后，可放弃取得该土地，并执行《合资经营合同》（终止和解散）之规定。

投资总额为

6

亿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为

3.1

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瑞菱认缴的出资额为

1.581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1%

；菱华

天津认缴的出资额为

1.519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菱华阳光《合资经营合同》主要内容

（

1

）投资金额

投资总额为

6

亿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为

5.3

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瑞菱认缴的出资额为

2.703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1%

；菱华

天津认缴的出资额为

2.597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

。

（

2

）支付方式

北京瑞菱的出资以人民币认缴；三菱香港的出资以等额美元认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以资本金账户

收到出资额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汇率的中间价为准。

菱华天津和北京瑞菱在合资公司批准成立之日起

3

（三）个月内实缴不低于注册资本各自出资额部分的

25%

比例，剩余出资额各方将在一年内全部缴清。

但双方同意上述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如晚于如下约定的缴付时间进度的，则双方同意将依据如下时间

和比例缴付各自的出资额。

各方及或合资公司将根据政府要求缴纳项目地块土地竞买保证金，以各方名义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未来将转为各自在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中出资额的一部分，但如发生应政府要求中方股东北京瑞菱不得以合

资公司股东身份交付竞买保证金情形的，该等竞买保证金转为注册资本的约定对北京瑞菱无约束力。菱华

天津于合资公司外汇资本金账户开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实缴根据第《合资经营合同》确定的出资

额的剩余部分（除去已经向政府交纳的土地竞买保证金部分）。如北京瑞菱在所缴土地竞买保证金转为注册

资本后，北京瑞菱将于土地摘牌起

20

个工作日内，累计实缴根据《合资经营合同》确定的注册资本的

47 %

出

资额；北京瑞菱将于土地摘牌之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累计实缴根据《合资经营合同》确定的注册资本

90 %

出

资额；北京瑞菱在将于土地摘牌之日后

90

个工作日内认缴根据《合资经营合同》确定的注册资本其余出资

额；同时，如果北京瑞菱按上述支付进度无法满足根据其股权比例所应承担的土地交易中心的土地款支付

进度要求，北京瑞菱将提前缴付注册资本，以满足根据其股权比例所应承担的土地交易中心的土地付款进

度要求。

（

3

）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由北京瑞菱委派

4

名董事，菱华天津委派

3

名董事。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副

董事长

1

名，董事长由北京瑞菱委派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菱华天津委派的董事担任。

在上述董事会成员中北京瑞菱指定

1

名事务执行董事，菱华天津指定

1

名事务执行董事。

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

1

名，由北京瑞

菱提名；设副总经理

2

名，由菱华天津和北京瑞菱分别提名

1

名；设财务总监

1

名，由北京瑞菱提名；设财务副

总监

1

名，由菱华天津提名。正副总经理和正副财务总监由董事会聘任，任期三（

3

）年，可连聘连任。

（

4

）违约条款

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或没有及时、全部和适当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或者多项义务、保证或

承诺，或者其在本合同下的陈述与保证存在错误、虚假、遗漏或具有误导性，守约方应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

知，违约方在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

90

个工作日内未纠正或弥补违约行为，如违约方在上述期限内仍未纠正

或弥补违约行为，则应视为该方违约。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违约方应赔偿另一方和

/

或合资公司因其违约而发生的任何费用、支出、损失、损害等。

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的违约责任都是可累积的，本合同任一条款所规定的违约责任并不影响、减少或

者免除任何一方因其违约行为而依据本合同其他条款以及本合同适用的法律应当承担的其他违约责任。

如因各方

/

或合资公司违反《合资经营合同》规定的陈述与保证，使对方产生任何费用、开支、责任、损失

或损害的直接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费用、开支、责任、损失或损害向对方当事人做出赔偿。若发生下述任一

情形：

①

各方

/

或合资公司违反《合资经营合同》规定的陈述与保证，并且未在对方当事人书面要求的期限内

得以纠正的；

②

各方及

/

或合资公司违反《合资经营合同》规定的陈述与保证，并且前述违反行为亦违反了中国法律

（香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只适用菱华天津的投资行为）的强制性规定，从而导致对方当事人和

/

或合资公司

受到任何政府部门处罚的；

（

5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以中、日文书写，以中文为准。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且经双方各自有权机关审批通过，并经

商务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尽管有前述规定，但本合同关于保密和竞业禁止、有关违约责任、不可抗力、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通知等章节以及合同生效的规定自各方签署之日起即对各方具备法律约束力。

2

、阳菱光辉《合资经营合同》主要内容

（

1

）投资金额

投资总额为

6

亿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为

3.1

亿元人民币，其中：北京瑞菱认缴的出资额为

1.581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1%

；菱华

天津认缴的出资额为

1.519

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

。

（

2

）阳菱光辉《合资经营合同》其他主要内容，包括支付方式、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违约条款、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等，均与菱华阳光《合资经营合同》相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菱华天津共同出资成立两家合资公司，旨在合作投资天津市津南区综合性房地产项目，如能

顺利获得该土地项目，将增加公司的土地储备，给公司带来收益。

公司将根据本项交易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会议

2

、菱华阳光《合资经营合同》

3

、阳菱光辉《合资经营合同》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3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

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公司拟分别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新丽”）、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友谊新资”）、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新嘉”）、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建设新汇”）、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汇远景”）、沈阳世达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达物流”）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上述六家公司（以下可合称：“委托方”）的委

托，为委托方持有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

议》约定收取服务费。

2

、本公司拟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世达物流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

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规定。

3

、 由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Reco Shine Pte. Ltd.

（以下简称：“

Reco Shine

”）的控股股东

Recosia China Pte. Ltd.

（以下简称：“

Recosia

”）间接控制的附属公

司；世达物流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Reco Shine

是控股的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4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

董事李国绅先生、孙建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

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光明新丽

（

1

）光明新丽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12

号创业中心

1

楼

B

区

119

室

法定代表人：

VICKY YUANYUAN ZHANG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

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8

日

股权结构：

Recosia

全资子公司

Ray Development Pte. Ltd.

持有光明新丽

90%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光明新丽

10%

的股权。

2

、光明新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

1,538,117,466

元、负债总额

796,091,684

元、净资产

742,025,782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026,644

元，净利润

-17,706,599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

1,580,797,637

元、负债总额

816,192,919

元、净资产

764,604,718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8,187,932

元，净利润

-939,571

元。

2

、友谊新资

（

1

）友谊新资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华路

12

号创业中心

5

楼

B

区

505

法定代表人：

VICKY YUANYUAN ZHANG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3177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餐饮、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

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8

日

股权结构：

Recosia

全资子公司

Home Alliance Pte. Ltd.

持有友谊新资

90%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

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友谊新资

10%

的股权。

（

2

）友谊新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友谊新资资产总额

1,021,794,204

元、 负债总额

350,734,411

元、 净资产

671,059,793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955,813

元，净利润

-15,988,402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友谊新资资产总额

1,070,989,436

元、负债总额

388,325,059

元、净资产

682,664,377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5,468,479

元，净利润

-2,193,730

元。

3

、紫金新嘉

（

1

）紫金新嘉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12

号创业中心

6

楼

B

区

621

室

法定代表人：

VICKY YUANYUAN ZHANG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产品、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

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

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8

日

股权结构：

Recosia

全资子公司

Merino Pte. Ltd.

持有紫金新嘉

90%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

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紫金新嘉

10%

的股权。

（

2

）紫金新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

986,996,158

元、负债总额

473,950,012

元、净资产

513,046,146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75,655,927

元，净利润

-33,887,488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

995,516,833

元、负债总额

465,396,537

元、净资产

530,

120,296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727,345

元，净利润

-5,123,800

元。

4

、建设新汇

（

1

）建设新汇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12

号创业中心

4

楼

418

室

法定代表人：

VICKY YUANYUAN ZHANG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

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出租。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8

日

股权结构：

Recosia

全资子公司

Coralvest Pte. Ltd.

持有建设新汇

90%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

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建设新汇

10%

的股权。

2

、建设新汇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建设新汇资产总额

1,030,930,

709

元、负债总额

795,926,538

元、净资产

235,004,170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698,874

元，净利润

-48,523,

885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

1,021,870,150

元、负债总额

787,251,913

元、净资产

234,618,237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149,007

元，净利润

1,262,277

元。

5

、津汇远景

（

1

）津汇远景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天大科技园

102

号

法定代表人：

VICKY YUANYUAN ZHANG

（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

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

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出租。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8

日

股权结构：

Recosia

全资子公司

Dawnview Pte. Ltd.

持有津汇远景

90%

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

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津汇远景

10%

的股权。

2

、津汇远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津汇远景资产总额

895,577,536

元、负债总额

503,466,880

元、净资产

392,110,656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184,084

元，净利润

-39,568,422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津汇远景资产总额

756,924,456

元、负债总额

389,751,397

元、净资产

367,

173,059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202,970

元，净利润

-4,746,034

元。

6

、世达物流

（

1

）世达物流公司概况

成立时间：

2005

年

4

月

6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270

万元

住所：沈阳市东陵区长青街

12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媛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自有房屋产权出租、物业管理

股权比例：本公司持有世达物流

44%

的股权，

Reco Shine

持有世达物流

56%

的股权。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世达物流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为：资产总额

245,339,332.16

元、负债总额

124,

870,126.60

元，净资产

120,469,205.56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960,016.63

元、利润总额

-19,569,028.58

元、净

利润

-19,569,028.58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世达物流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为：资产总额

243,686,694.32

元、负债总额

128,

085,025.01

元， 净资产

115,601,669.31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53,533.01

元、 利润总额

-4,867,536.25

元、净利润

-4,867,536.25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公司将接受光明新丽委托，为光明新丽持有的天津东丽、天津十一经路和天津北辰三处物业提供

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2

、 本公司将接受友谊新资委托， 为友谊新资持有的天津友谊路和西安莲湖两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

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3

、本公司将接受紫金新嘉委托，为紫金新嘉持有的天津紫金山路、天津天环、西安北郊、石家庄新华、唐

山路北和郑州嵩山路六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

服务费用。

4

、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寺和北京西四环三处物业提

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5

、本公司将接受津汇远景委托，为津汇远景持有的青岛南京路、郑州南阳路和天津南楼北三处物业提

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6

、本公司将接受世达物流委托，为世达物流持有的沈阳长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

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以服务项目的市价定价标准为参考，并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光明新丽《资产管理协议》

1

、本公司将接受光明新丽委托，为光明新丽持有的天津东丽、天津十一经路和天津北辰三处物业提供

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

1

）资产管理服务

A

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有效运行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会计管理、法律

事务管理、资产运营内控及审计、办理财产保险手续、处理主管部门日常监管事宜等内容。服务提供方通过

资产管理，监督并协调物业管理、招商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专业团队的工作内容，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保

值和增值。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资产管理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

服务费计算方式

资产管理费将按照标的物业的出租方式分为两种计费方式：

a)

整体出租给

1

至

2

家主力商户，即标的物业为整租项目，则资产管理费按照业主在相应租约项下的总

收入的

2%

收取。

b)

如标的物业除含

1

至

2

家主力商户外，还有部分散租区域出租给其他单体的商户，即标的物业为含散

租区项目，则资产管理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按业主在相应租约项下的总收入的

2%

收取，另一部分按业

主在相应租约项下计算的

NOI

的

2%

收取。

C

服务费收取方式

服务提供方应于每个财务季度结束后

30

日内及在向业主提交相应会计和运营报告后，汇总计算标的物

业该季度的总收入和含散租区项目的

NOI

，按照相应的计费标准计算标的物业的资产管理费，并向业主提出

书面付款申请。业主在收到上述书面申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在完成审核及最终确认后向服务提供

方一次性支付该季度的资产管理费；如业主对服务提供方申请的资产管理费有异议的，业主应向服务提供

方提出修改付款申请的意见，并由业主与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资产管理费金额。

服务提供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应由业主承担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政府主管机

关行政收费、第三方专业机构费用等，由服务提供方提供用款计划和进度安排，经业主批准后，由业主直接

支付。该等费用不构成资产管理费的内容。

（

2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A

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维持标的物业资产正常运转而提供维持日常商业运营秩序、租金收取管理、租约续签或

中止、欠租追缴、协调项目内各租户关系、能源费收缴、经营数据统计及为协调租户的配套服务要求委托及

管理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包括但不限于保安、保洁、物业设施设备维护保养服务、消防维护、停车管理等

服务提供商）等商业运营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根据所提供的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商业运营管理

服务费，并向业主和租户代收代缴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的费用。

B

服务费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服务提供方因提供服务而在商业项目上发生的店面成

本开支，包括但不限于人员薪酬及福利、行政费用等。以及在此基础上，按照店面人员成本的

2%

收取的加

成。第二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的商业中心总部分摊费用。上述两部分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均为不含税支付。

C

服务费收取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部分： 服务提供方向业主提出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的年度预算，经

业主批准后，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提供方支付。若在某一月度发生预算外的成

本开支，经业主批准后，由业主临时追加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方支付

月度的预算金额，而是根据该年度内服务提供方实际发生的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总成本开支与业主在该年度

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店面人员成本的

2%

加成部分： 服务提供方为提供该项服务而发生的店面人员薪酬及福利费等全部人

员成本均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2%

收取加成。

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由光明新丽及其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同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约定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3

、招商管理服务

A

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标的物业提供招商管理服务（如标的物业属于改造和重建的项目，则指集中招商；如标的

物业属于正常运营的项目，则指日常招商）。

双方在此一致确认，服务提供方依据本协议约定所提供的招商管理服务为非独家服务，亦即每一标的

物业的业主有权自行进行相关工作而不委托服务提供方提供招商管理服务，亦有权委托任何非服务提供方

的第三方提供本第三部分中提及的服务。同时，业主亦有权在服务期间内随时解除对服务提供方的委托，要

求服务提供方不再提供招商管理服务，但需要承担服务提供方已经投入的人工成本和行政办公费，具体金

额由双方届时另行协商确定。

B

服务费计算方式

招商管理服务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依靠第三方代理机构（该第三方代理机构的选

择和服务范围、服务标准由业主最终确定，且其佣金由业主直接向其支付）完成招商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

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统一管理费，数额相当于该承租方对应的租赁合同项下

0.25

个月的租金。另一部分为服

务提供方独立完成招商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租赁佣金，按照以下方式取费

:

●

新招的承租方，租期达到或超过

2

年的：对于每个租赁成功的承租方，按照该承租方对应的租赁合同

项下

1

个月租金的数额收取；

●

新招的承租方，租期不足

2

年的：对于每个租赁成功的承租方，按照该承租方对应的租赁合同项下

0.5

个月租金的数额收取；

●

移位的承租方： 如标的物业属于正常运营项目， 则对于每个租赁成功且年租金较之前增加的承租

方，按该承租方移位后的租赁合同项下的一个月租金收入较该承租方移位后相应的租赁位置对应的原租赁

合同项下一个月租金收入的增加部分收取；如标的物业属于改造项目，则对于每个租赁成功的承租方，按照

该承租方对应的租赁合同项下

0.25

个月租金的数额收取。经业主审批确认后，对于移位调整后年租金较之前

没有增加，但对项目整体经营有利的承租方，按照该承租方对应的租赁合同项下

0.25

个月租金的数额收取。

●

保留的承租方：不收取。

●

除新招的承租方、移位的承租方、保留的承租方以外的其他承租方：另行约定，且在双方就此通过书

面方式达成一致之前，业主无需实际向服务提供方支付该部分服务费用。

C

服务费收取方式

a)

统一管理费部分

在业主确定标的物业利用第三方代理机构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标准，并与该第三方代理机构签订代理合

同后，原则上业主可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对期限内其因租赁成功而需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的统一管理费部

分与服务提供方进行结算。

b

）租赁佣金部分

(i)

对于标的物业开业前集中招商的租赁佣金，业主应于标的物业开业后

90

日内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租赁

佣金的

75%

，对于剩余部分的租赁佣金，由业主按照如下第

(ii)

条关于日常招商的租金佣金的约定结算并支

付。

(ii)

对于标的物业开业后日常招商的租金佣金，如租赁合同项下约定的租期（不含免租期）不超过六个月

的，则对应的服务提供方租赁佣金在该租期届满后支付；如租赁合同项下约定的租期（不含免租期）超过六

个月的，则对应的服务提供方租赁佣金在租期实际发生时间（不含免租期）超过六个月后支付。原则上业主

可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对期限内其因租赁成功而需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的租赁佣金部分与服务提供方进行

结算并支付。

除上述第

(i)

和

(ii)

条约定外，标的物业内主力商户租赁成功后，该标的物业的业主与服务提供方应立即

就租赁佣金进行结算和支付。

(iv)

如在任何租赁佣金结算支付时，根据本附件的约定业主对于此前已支付的租赁佣金有权减少支付

或不予支付的，则业主有权在当期结算支付租赁佣金时扣减应减少支付或不予支付的金额。

2

、服务期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本公司拟分别与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光明新丽《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三）世达物流《资产管理协议》

1

、本公司拟与世达物流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世达物流委托，为世达物流持有的沈阳长

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

下：

（

1

）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光明新丽《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

2

）商业运营管理费的特殊

A

服务范围：

与光明新丽《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B

服务费的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根据协议约定服务提供方启动本协议项下相关服务的

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组建专业团队、前期调研、策划等工作的前期筹备费用；第二部分为服务提供

方的商业中心总部分摊费用。双方在此确认，上述两部分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均为不含税支付。

C

服务费的收取方式

本公司为世达物流提供启动本协议项下相关服务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组建专业团队、前期

调研、策划等工作，应取得的服务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1,213,964

元。世达物流应于收到本公司书面提交的费

用结算申请及本公司出具的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和甲方要求的等额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款

项。

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由世达物流及其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同时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约定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

3

）招商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光明新丽《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

、服务期间

与光明新丽《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四）《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本公司拟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世达物流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

议》，上述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所包含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应按照本协

议的约定计算和支付，主要内容如下：

1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间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协议有效期届满时，由双方另行商议

续约事宜。

2

、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及支付

1

）按照经委托方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算中

NOI

的

3.5%

计算。该等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

部分应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委托方中的津汇远景按月向本公司支付，但津汇远景可以指示委

托方的其他成员或其他第三方向本公司支付。除津汇远景外，委托方中的任何一方不承担向本公司支付商

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义务，亦不与津汇远景承担连带责任。

2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应收的每年度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捌拾万元

（

RMB5,800,000

） 如按照本协议计算所得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超过人民币伍佰捌拾万元（

RMB5,

800,000

），则超过部分津汇远景将不再支付。

3

）在本公司受托管理标的物业的服务期间内，如某一自然年度当年的资产管理费较上一年度的资产管

理费增长的（如当年度本公司受托管理的标的物业较上一年度发生减少，则在作前述资产管理费比较时，上

一年度的资产管理费应扣除当年所减少标的物业对应的资产管理费）， 则当年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

分应自动扣减与上述资产管理费增幅的

50%

相等的数额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曾于

2008

年共同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项目管理协议》，受托管理五家公司全

部物业资产，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2008

年

6

月

7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2008

—

L33

号公告。

2

、公司

2011

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

2011

年项目管理协议》，继续为上述五家公司提

供管理服务，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2011

年

2

月

26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的

2011

—

L05

号公告。

3

、鉴于上述《

2011

年项目管理协议》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根据托管商业物业经营现状，经协商，由

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分别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继续受托为五家公司的物业资产提供

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服务以及招商管理服务。本公司也将首次接受世达物流委托，为世达物流的物业资

产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服务以及招商管理服务。

同时，根据

,

《资产管理协议》的规定，本公司与上述六家公司将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对《资产

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的计算和支付作补充规定。

4

、上述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扩大了公司受托管理商业物业规

模，而且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积累商业地产领域的管理服务经验，并将给公司带来不错的管理费收益。截止本

次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计，上述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项下实现的管理费收入总额约

7000

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3

亿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事

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十二、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世达物流等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六日


